
 
九龍彌敦道 700號  
工業貿易署大樓  
工業貿易署  

 
 

《 進 出 口 條 例 》 （ 香 港 法 例 第 60章 ）  
《 進 出 口 （ 戰 略 物 品 ） 規 例 》 （ 香 港 法 例 第 60章 附 屬 法 例 ）  

 
戰 略 物 品 許 可 證 服 務 大 用 量 客 戶 的 原 則 性 批 准 安 排  

（ “ 原 則 性 批 准 安 排 ＂ ）  
和 使 用 有 關 便 利 措 施  

遵 守 有 關 條 件 的 承 諾 書 和 聲 明  
 

 
 
甲部 -公 司 資 料（ 下 稱 申 請 人 ）  
 
1 .  公司／註冊業務名稱 :   
 (請以正楷填寫 )  
  
2 .  註冊業務地址 :   
  
  
  
3 .  電話號碼 :   
  
4 .  商業登記證號碼 :   
  
5 .  原則性批准參考號碼 :   
 

 

 
乙部 -承 諾 書 和 聲 明  
 
  簽 署 人 謹 代 表 申 請 人 聲 明 ， 據 其 所 知 所 信 ， 申 請 人 就 申

請 適 用 於 戰 略 物 品 許 可 證 服 務 大 用 量 客 戶 的 原 則 性 批 准 安 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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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“原則性批准安排＂）所提交的一切資料全屬真確無訛。簽署

人和／或申請人明白，原則性批准安排是申請許可證程序的一部

分。任何人如在申請原則性批准安排或遞交關於原則性批准安排

的許可證申請時，作出或致使作出任何陳述，或提供或致使提供

任何資料，而該等陳述或資料是在要項上屬於虛假或誤導者，或

該等陳述或資料遺漏任何要項，即屬犯罪。  
 
  簽 署 人 和 ／ 或 申 請 人 均 明 白 ， 必 須 在 符 合 下 述 條 件 的 情

況下，才會獲給予原則性批准安排和獲准使用有關便利措施。簽

署人謹代表申請人同意，申請人已經閲讀、明白並承諾遵守以下

條件：  
 
( 1 )  獲 工 業 貿 易 署 （ “ 工 貿 署 ＂ ） 署 長 發 出 涵 蓋 指 定 付 運 貨 物

的 原 則 性 批 准 安 排 ， 這 並 不 代 表 申 請 人 獲 豁 免 《 進 出 口 條

例 》 （ 香 港 法 例 第 60章 ） 第 6A條 所 載 列 就 進 口 和 出 口 的 戰

略 物 品 申 領 許 可 證 的 規 定 。 申 請 人 須 向 工 貿 署 提 交 申 請 並

在 獲 發 有 效 的 戰 略 物 品 許 可 證 後 ， 才 可 付 運 有 關 的 進 口 或

出 口 貨 物 。 換 句 話 說 ， 原 則 性 批 准 安 排 所 涵 蓋 的 貨 物 必 須

獲 發 有 效 許 可 證 後 才 可 付 運 。 同 時 ， 原 則 性 批 准 安 排 只 是

為 便 利 審 理 有 關 的 許 可 證 申 請 ， 已 獲 得 原 則 性 批 准 安 排 並

不表示該付運貨物的許可證申請一定會獲得批准。  
 
( 2 )  申 請 人 有 責 任 確 保 所 有 根 據 原 則 性 批 准 安 排 的 許 可 證 申

請 ， 均 透 過 戰 略 物 品 管 制 制 度 網 站 (www.s t c . t i d . gov .hk )以
電 子 方 式 遞 交 ， 而 許 可 證 申 請 所 涵 蓋 的 貨 物 、 外 地 出 口 商

／ 收 貨 人 、 最 終 用 戶 、 外 地 出 口 國 家 （ 地 方 ） 、 目 的 地 和

最 終 用 途 ， 均 必 須 一 如 工 貿 署 署 長 所 指 定 者 。 因 此 ， 所 有

有 關 的 許 可 證 申 請 內 將 會 加 上 聲 明 ， 指 明 “ 本 人 聲 明 ， 申

請 付 運 的 貨 物 屬 工 業 貿 易 署 所 給 予 相 關 的 原 則 性 批 准 協 議

的 涵 蓋 範 圍 ， 而 該 協 議 在 申 請 許 可 證 時 仍 然 有 效 ＂ 。 任 何

人 如 不 當 地 使 用 原 則 性 批 准 安 排 ， 或 在 有 關 的 許 可 證 申 請

內 作 出 失 實 陳 述 即 屬 違 反 《 進 出 口 條 例 》 （ 香 港 法 例 第 60
章 ） 及 構 成 嚴 重 罪 行 ， 可 能 會 遭 採 取 法 律 行 動 及 ／ 或 行 政

制 裁 ， 而 其 在 有 關 原 則 性 批 准 安 排 中 獲 給 予 的 許 可 證 服 務

和便利措施，亦可能會被暫時吊銷／撤銷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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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3 )  涉 及 原 則 性 批 准 安 排 的 所 有 許 可 證 申 請 ， 只 能 涵 蓋 進 口 ／

出 口 ／ 轉 口 供 民 用 的 貨 物 。 有 關 的 付 運 貨 物 不 得 用 作 與 核

子、生物或化學武器或能發射這些武器的導彈有關的用途。 
 
( 4 )  申 請 人 須 採 取 一 切 防 範 措 施 ， 確 保 根 據 原 則 性 批 准 安 排 預

計 進 行 的 付 運 均 完 全 符 合 外 地 貨 物 供 應 ／ 技 術 來 源 ／ 目 的

國 （ 地 ） 的 出 口 ／ 轉 口 管 制 法 例 、 規 例 及 安 排 。 這 些 防 範

措 施 可 包 括 但 不 一 定 限 於 甄 別 被 外 地 貨 物 供 應 ／ 技 術 來 源

／ 目 的 國 （ 地 ） 根 據 其 政 府 有 關 出 口 法 例 和 規 例 禁 止 進 行

出 口 活 動 的 人 士 和 目 的 地 。 一 旦 發 現 有 違 反 外 地 貨 物 供 應

／ 技 術 來 源 ／ 目 的 國 （ 地 ） 出 口 法 例 和 規 例 的 情 況 ， 無 論

是 由 於 申 請 人 在 申 請 原 則 性 批 准 安 排 時 作 出 失 實 陳 述 ； 或

因 外 地 貨 物 供 應 ／ 技 術 來 源 ／ 目 的 國 （ 地 ） 的 出 口 管 制 法

例 和 規 例 在 其 後 出 現 變 更 ； 或 基 於 其 他 原 因 ， 申 請 人 均 必

須 立 即 以 書 面 告 知 工 業 貿 易 署 事 件 詳 情 。 在 遞 交 原 則 性 批

准 安 排 所 涵 蓋 的 許 可 證 申 請 時 ， 亦 應 採 取 相 同 的 防 範 措

施 。 申 請 人 若 知 道 所 進 行 的 付 運 不 符 合 外 地 貨 物 供 應 ／ 技

術 來 源 ／ 目 的 國 （ 地 ） 的 出 口 管 制 法 例 和 規 例 或 受 這 些 出

口 管 制 法 例 和 規 例 禁 制 ， 便 不 應 根 據 原 則 性 批 准 安 排 提 出

許 可 證 申 請 。 即 使 有 關 付 運 獲 給 予 原 則 性 批 准 安 排 ， 工 業

貿 易 署 仍 保 留 權 利 中 止 或 拒 絕 審 理 這 些 根 據 原 則 性 批 准 安

排遞交的許可證申請。  
 
( 5 )  申 請 人 須 保 留 所 有 根 據 原 則 性 批 准 安 排 所 進 行 的 付 運 的 記

錄 ， 保 留 期 由 進 口 ／ 出 口 日 期 起 計 不 少 於 兩 年 ， 以 供 香 港

海 關 人 員 查 閱。有 關 記 錄 包 括：產 品 的 技 術 規 格、資 料 頁 、

小 冊 子 ／ 目 錄 ； 每 項 進 口 ／ 出 口 物 品 的 詳 盡 描 述 ； 付 運 數

量；有 關 的 進 口 證 ／ 出 口 證 副 本；交 易 ／ 進 口 ／ 出 口 日 期 ；

外 地 出 口 商 ／ 收 貨 人 ／ 最 終 用 戶 的 名 稱 和 地 址 ， 以 及 工 貿

署署長要求的任何其他額外資料。  
 
 
( 6 )  申請人須遵從《進出口條例》（香港法例第 60 章）及其附

屬 法 例 中 關 於 戰 略 物 品 管 制 的 條 文 ， 並 須 注 意 ， 即 使 工 業

貿 易 署 已 發 出 信 件 ， 確 認 指 定 的 付 運 貨 物 已 經 包 括 在 原 則

性 批 准 安 排 內 ， 這 並 不 代 表 申 請 人 能 因 此 獲 寬 免 遵 從 上 述

法例。違反《進出口條例》（香港法例第 60 章）及其附屬

規例的任何條文，即屬犯罪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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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7 )  工業貿易署會聯同香港海關向申請人進行審核或查核。有

關的審核或查核包括會見公司的職員、查閱記錄和公司的

內部運作等。如工業貿易署或香港海關懷疑申請人不恰當

使用原則性批准安排或相關的便利措施，或未能遵守工貿

署署長就原則性批准安排施加的條件，包括本承諾書和聲

明 中 指 明 的 條 件 ， 便 會 對 申 請 人 進 行 更 深 入 的 審 核 和 查

核。  
 
( 8 )  如 申 請 人 違 反 或 未 能 遵 守 施 加 於 原 則 性 批 准 安 排 的 條

件，包括本承諾書和聲明中指明的條件，工貿署署長可能

會向他採取行政制裁，而該等行政制裁屬獨立執行，不須

考慮任何可能會向有關當事人提出的檢控。該等行政制裁

可包括但不一定限於：  
 

-  暫 停 全 部 或 部 分 因 應 原 則 性 批 准 安 排 而 提 供 的 便 利

措施，或施加其他限制；  
 
-  撤 銷 全 部 或 部 分 因 應 原 則 性 批 准 安 排 而 提 供 的 便 利

措施；  
 
-  暫 停 、 撤 銷 或 取 消 因 應 原 則 性 批 准 安 排 而 批 簽 的 許

可證；及／或  
 
-  拒絕或暫停受理其他涉及原則性批准安排的申請。  

 
( 9 )  不論在處理原則性批准安排時或其後，工貿署署長均可施

加其認為適合的條件，而申請人亦必須遵從所有施加的條

件。該等條件會涉及但不一定限於對合資格物品、國家（地

方）、最終用途、外 地 出 口 商、收 貨 人 或 最 終 用 戶 的 限 制 ，

或 在 銷 售 ／ 轉 讓 ／ 處 置 若 干 獲 原 則 性 批 准 安 排 及 相 關 的

許可證申請所涵蓋的物品前，須預先通知工貿署署長並得

到其批准。  
 
( 10 )  工貿署署長可在他認為適當的任何時間，暫停、撤銷或取

消全部或部分原則性批准安排和其相關的許可證，而不須

理會可能已簽訂的合約或協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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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11 )  申 請 人 如 欲 要 求 增 加 ／ 修 改 原 則 性 批 准 安 排 所 涵 蓋 的 產

品、收貨人／外地出口商／最終用戶、外地出口國家（地

方），或目的國（地），必須以書面向工業貿易署提出，並

遞交有關的證明文件。只有獲得 工貿署署長書面批准，有

關的增 加 ／ 修 改 才可包括在原則性批准安排之內，而有關

的許可證申請才可相應地遞交。  
 
( 12 )  如要從有關原則性批准安排涵蓋範圍中剔除任何產品、收

貨人／外地出口商／最終用戶、外地出口國家（地方）或

目 的 國 （ 地 ）， 則 不 必 事 先 獲 得 工 貿 署 署 長 批 准 ， 但 仍 須

以書面盡早通知工業貿易署。  
 
( 13 )  申 請 人 須 盡 早 向 工 貿 署 署 長 提 供 有 關 原 則 性 批 准 安 排 的

最新證明文件。該等文件可包括但不一定限於由供應商／

技術來源／目的國（地）的當局發出的技術規格和出口許

可。  
 
( 14 )  工業貿易署在某些情況下，或會將在原則性批准安排申請

內 提 供 的 所 有 或 任 何 資 料 向 在 香 港 或 其 他 地 方 的 第 三 者

披露。該等情況包括：當有需要披露該等資料，以便考慮

和審理有關申請；為了方便執法機關執法；為了維護本港

的利益；根據法律授權；或獲申請人或有關方面明確同意

披露該等資料。  
 
( 15 )  因 應 原 則 性 批 准 安 排 而 實 施 的 便 利 簽 證 措 施 是 按 個 別 情

況而批予，而在任何情況下均不得引用為先例，為其他個

案要求類似待遇。原則性批准安排涵蓋的範圍、有關安排

的條件限制、以及相關的便利措施，均可因應情況改變而

隨時修訂、調整和撤銷。如工貿署署長對原則性批准安排

涵 蓋 的 申 請 人、外 地 出 口 商、收 貨 人、最 終 用 戶、外地 出

口 國 家 （ 地 方 ）、 目 的 國 （ 地 ） 或 產 品 的 可 靠 程 度 和 資 格

感 到 懷 疑，他 保 留 權 利 更 改 原 則 性 批 准 安 排 的 涵 蓋 範 圍 ，

或暫停或取消有關安排。  
 
( 16 )  原則性批准安排在工貿署署長指明的日期內有效。延長原

則性批准安排有效期的要求，須在 該 安 排 的 有 效 期 屆 滿 日

的 兩 個 月 前 以書面向工業貿易署提出（或假若該項安排涵

蓋多項協議，而有效期各有不同，則須為 相 關 協 議 的 有 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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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 屆 滿 日 的 兩 個 月 前。）逾期申請將不獲考慮。只有獲得

工貿署署長書面批准，申請人才可視原則性批准安排的有

效期獲得延長，並在工貿署署長指明的新的有效期內遞交

有關原則性批准安排的許可證申請。  
 
 
 
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

簽署  簽署人姓名  
(以正楷填寫 )  

公司印鑑  

  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日期  簽署人職位  
 


